
内艺教发〔2023〕61号

关于 2023-2024 学年第 1 学期期末考试等

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学校总体本科教学实际情况，现将本学期期末考试

等工作安排如下。

一、结课与考试

1.课程结课：12 月 17 日全部课程结课，共 16 周。

2.随堂考试：12 月 11-17 日(第 16 周)各教学单位组织

进行随堂考试，课程包括计算机、体育、军事理论、劳动教

育、大学生心理健康、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、选修课和

部分专业基础课。重修以上课程的学生，可跨年级随同相应

专业班级考试科目参加随堂考试。



各二级学院教务办负责通知重修课程的学生，组织学生

参加重修考试。

3.专业课考试：12 月 18-24 日(第 17 周)，各学院组织

专业课考试及教学观摩，填报专业课考试及教学观摩安排

表，报教务处教务管理科。

4.通识课考试：12 月 25-28 日(第 18 周)，马克思主义

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思想道德与法治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的期末及重

修考试。公共教学部统一组织安排大学外语、大学语文课程

的期末及重修考试。

5.组织考试：各教学单位要做好考试方案及考试安排，

于 12 月 5 日前报教务处教务管理科。

期末考试过程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艺术学院考试工作管理

办法》（内艺办发〔2021〕51 号）执行，考试、考查结束后，

以课程考试班级为单位，留存考试全过程。

二、考试命题

各教学单位要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命题等各项工作,于

12 月 5 日前报送随堂考试课程和专业考试课程试卷，12 月 8

日前报送思想道德与法治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、大学外语、大学语文试卷。

三、考试监考

各教学单位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艺术学院考试工作管理办

法》（内艺办发〔2021〕51 号）做好考试监考工作，请各教

学单位将思想道德与法治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习近平新

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、大学外语、大学语文考试

的监考教师名单于 11 月 21 日前报送至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公

共教学部教务办，教师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监考工作，需

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本学院领导批准后与人事处、教务处请假。

四、成绩报送

教学单位在课程考试结束后，要及时组织教师阅卷、评

定学生成绩、进行课程成绩分析统计、在教务管理系统录入

学生成绩等各项工作。本学期教务管理系统学生成绩录入起

止时间为12月18日至2024年1月12日，各单位统一于2024

年 1 月 12 日前将学生成绩纸制版报送教务处学籍管理科。

五、学生选课

请各教学单位认真组织落实 2024 年春季学期选修课开

课事宜，于 12 月 8 日前报送专业选修课目录和通识教育选

修课目录，并在教务管理系统将相应课程开到选课系统。

2024 年春季学期在教务管理系统进行网上选课，12 月

23—27 日学生可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查询选课目录，2021、

2022、2023 级学生选课时间为 12 月 28—29 日。

六、教学总结和开课计划

各教学单位对照本学期开课计划，根据实际教学情况，

落实总结本学期课堂改革优秀教学经验和典型教学案例，做

好本学期教学总结，制定下一学期开课计划和外聘教师聘用

计划。教学总结、开课计划、外聘教师聘用计划在 2024 年 1

月 4 日前报教务处教务管理科。



七、教师工作量

各教学单位认真核实教务管理系统中教师课表和调停

课情况，准确核减教师请假工作量，本学期原则上按照教务

管理系统课表统计工作量。本学期统一使用新版工作量统计

表（模板后附），各教学单位于 12 月 25 日前将本学期教师

工作量统计(包括内外聘教师)纸质和 Excel 电子版报教务处

教务管理科。

八、教材征订

教材选用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教材选用与建

设管理办法》（内艺办发〔2021〕14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，教

材征订首选马工程教材，马工程教材目录没有的教材可选用

2019 年后出版的优秀教材，避免老教材不出版重复征订问

题。各教学单位在 12 月 29 日前完成教材征订工作，并将纸

质和电子版报送教务处教务管理科。

教务处

2023 年 11 月 16 日



20  —20  学年第  学期开课计划

教学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年级 专业 人数 课程名称
使用人才培
养方案版本

开课类别 开课类型 开课形式 考试方式
学
分

周课
时

开课周数 讲授课时 实践课时 总课时 任课教师 职称
内聘/
外聘

备注

系/教研室审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学院分管领导审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注：1.开课计划所列课程要与人才培养方案名称一致。 
    2.开课计划按系或教研室和年级填写。
    3.计划表格不许随意改动，表格内容都要认真填写。
    4.开课计划包括选修课、一流建设课程等。
    5.开课类别：公共课、专业课；开课类型：必修课、选修课；开课形式：线上、线下、混合式教学；考试方式：试卷类（闭卷、开卷）、非试卷类（考查）。

附件1：



20  —20  学年第  学期   XXX学院教师工作量统计

序号 工号 教师姓名 职称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
学生
人数

学分
教学
周数

周课时
课时
系数

总课时 合计课时

教研室（系）审核 二级学院教务办公室审核 二级学院领导审核 教务管理科审核 教务处审核

签字： 签字： 签字： 签字： 签字：

年      月      日 年      月      日 年      月      日 年      月      日 年      月      日

注：1.工作量报送请按照教研室（系）填报。
    2.内外聘教师请单独填报。

附件2：



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生教材选用征订单

开课单位：XX 学院\部 校区：XX 校区 使用学期：20 年 季学期

序

号
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书号

估定

价
教材类别/获奖情况 用书班级

人

数

出

版

时

间

1

2

3

4

5

6

7

系/教研室审核：

年 月 日

教学单位负责人审核：

年 月 日

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审核：

年 月 日

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审核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已出版马工程教材的课程须选用马工程教材。无马工程教材原则上选用 2019 年以后出版教材。

2.教材类别栏填：“马工程”教材、规划教材、“面向 21 世纪”系列教材、教育部推荐教材、自编教材等。

3.教材相关信息要求一律认真核实，填写准确，由各单位负责人签字后（附电子版）交教务处教务科（新华校区 216 室、云谷校区 208 室）。

附件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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